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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管理措施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公司环境保护管理，防治废水、废气、废渣、噪声（以下简称三废一噪）污染以及危险废物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的永续利用，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管理措施。

第二条 本管理措施适用于各车间及相关部室。

第三条 防治三废一噪、危险废物污染，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严格管理、安全第一以及增加环保投入，利用先进技术设备和先进管理经验，做好公司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工作。

第四条 各车间负责本单位的三废一噪、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采取切实可行措施预防、控制和减少三废一噪、危险废物污染，保证环境保护工作达到规定要求。

第五条 公司安全环保部对各车间三废一噪、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等环保工作进行统一指导、监督和考核，其它相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三废一噪、危险废物、放射性污染防治等环保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污染防治

第六条  一般管理规定

1、公司所有排放污染物的单位，都必须在查清污染隐患源以及对于污染可能性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治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

2、对现有设备工艺，要严格管理，消除或减少跑、冒、滴、漏，加强管理，取得环境效益。

3、对公司处理危险废物过程中产生的新“三废”进行性质分析，对可回收，可循环使用的“三废”进行综合利用。

（1）、对工艺过程中产生的余热进行合理利用、烟气中的可燃成分利用RTO进行利用减少烟气治理过程的能耗。

（2）、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如返粉，石膏渣，环境收尘烟尘返配料工序重新利用。不能实现自身利用的熔炼烟尘、接触危废包装物等要加强管理，并委托给有资质企业进行“三化”处理。
（3）、对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料、边角料、淘汰设备、润滑油、有机溶剂，要努力回收，循环利用或经处理另做它用。

4、生产工艺以及“三废”治理的技术改造，必须把防治污染改善环境作为重要目标。主工艺、设备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工艺设备。新“三废”治理工艺必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合理配置并实现完全达标排放并努力进一步减少排放。
5、对危险废物的运输、贮存、利用全过程，应严格贯彻执行有关技术规范和规程，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6、对危废处理全流程中的产物节点，应当严格遵守管理程序和操作规程，并在管理台账上如实记录。确定污染事故容易发生的环节，提出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和非正常工况下的处理措施，防止污染事故发生。

第七条  废水污染环境防治

1、 维修班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场内循环水处理设施正常高效运行，保证处理后的废水能正常循环利用。生活废水达到绿化和冲地利用水平。 保证应急水池处于低水位，随时待命状态，严禁遇突发或极端天气造成废水直接外排。提倡处理后的废水循环使用和资源化利用。
2、各部门车间要认真开展清洁生产，节约用水，降低生产用水量和污水产生量。

3、生产运营部要监督各单位按重复使用、循环使用、废水回用的原则搞好节水工作，减少污水产生量。

4、各车间负责管好本车间区域内的生活污水、工业污水、雨水的按其各自管道进行收集和合理利用。
5、各单位的管理及操作人员要认真检查环境保护设施，发现故障要及时报修。安环部、维修班及设备设施所在单位加强环境保护设施巡检，维修，保养工作。确保环境保护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6、当发生异常状况时，要迅速通知生产技术部和安环部，并立即设法解决，并按照“当生产与安全环保发生冲突时，生产为安全环保让路”的原则，进行减负荷或停产，以防止造成环境污染事故。

7、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向下水井或路边沟倾倒有毒有害废水或工业垃圾、杂物等。因作业落入下水道、下水井的杂物或沉淀物，作业单位要及时清理。同时要及时回收辖区范围内及下水井、管道内的积油，避免大雨冲跑造成损失和污染环境。
第八条  废气污染环境防治

1、各车间要发动职工认真开展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减少车间的无组织排放。

2、各车间要严格执行《岗位操作规程》，保证工艺烟气、环集烟气因操作问题发生外溢。

3、各车间要加强巡回检查，保证烟气治理设备、设施的正常运行。及时发现和处理异常情况，防止不达标排放造成污染。

4、要加强炉窑的管理和操作，保证烟气理化指标波动在合理范围，为后续烟气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提供先决条件。
5、危废运输车辆按时年检，确保尾气排放设施符合要求，尾气符合《汽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6、烟气处理工段应保证处理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并做好处理设施、在线监测运行台账；按时对处理设施进行巡检，做好相关记录。

7、在环境监测时，公司要做好配合工作，以便监测能正常进行。

8、烟气处理设施出现故障时，车间要及时采取消减措施，并报安环部和维修班进行技术维修处理，必要时进行停产，以避免烟气非正常排放造成污染。

9、相关单位要强化对无组织排放的管理。煤炭、碳精、石灰、危险废物、返粉、烟灰等场内储运要优先使用封闭仓、密闭运输车。对无组织扬尘点采用喷雾，除尘等治理措施进行治理。厂区，堆场等采取洒水、绿化并辅以人工清扫等措施防止二次扬尘扬尘。

第九条 噪声污染防治

1、在新建项目的“三同时”工作中，严格执行工业企业噪声设计卫生标准，做好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审查，控制和减少高噪声源。

2、职工暴露于作业场所LAeq，8≥85dB的，应当优先考虑采取措施降低作业场所的噪声。 

3、采购部门在购买、引进或加工制造时，要选用低噪声设备、零件和新工艺，代替旧的强噪声设备、零部件和生产工艺；同时对消除噪声危害的劳动保护设施必须同时购买、引进、投用。

4、在安装大型设备的建筑物时要进行基础减震，合理布置振动设备并采取隔振措施，空压机、引风机、水泵要安装消声器；高噪声车间要安装吸声材料，采取隔声措施等。
5、未经安环部的批准，任何单位不准随意拆除消音处理设施。噪声控制设备必须经常维修保养，确保噪声控制效果。
第十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1、作为危废经营单位，应对危险废物进行规范化管理，对危险废物全流程监管，包括运输、卸车、储存、利用环节。防止因管理和硬件设施问题造成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情况发生。
2、危险废物处理的过程中，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正确区分经营过程中新产生固体废物的性质，按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安全分类存放，合理处置。 

3、熔炼车间车间水淬渣堆场应做好“三防”措施，当临时堆存场满2/3时，及时通知经营部，联系运输厂家，及时外运。

4、对新产生的危险废物堆场场所做好“三防”措施，并按规定设置说明和警示标志，并将熔炼烟尘按危险废物转移相关要求进行申报转移至有资质企业进行处置。
第三章　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公司要做好环保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环保设施操作人员经培训合格后上岗。有关技术工人及管理人员要熟练掌握防治污染设施工艺流程及原理，要有应对突发事故处理能力。

第十二条 公司定期对高管、中层管理干部进行环境保护专业培训，并将环保培训纳入职工培训计划中。操作工人上岗前须经过培训，取得资格证才能上岗，在岗培训每年不少于2次。

第十三条 相关车间若违反本办法规定，环境保护设施没有运转或不正常运转，由公司安环部责令其限期纠正。预期不纠正者，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

第十四条 安环部及相关职能部室有权对各车间存在的环保隐患提出整改，提出的口头整改的，车间需立即进行整改，下达书面整改通知的，需在整改期限进行整改，否则，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

第十五条 排放污染物超过应执行标准的，或者超过当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相关部室及车间应及时治理，同时向公司领导报告。情况严重的，将采取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者停产整治等措施，消除污染。

第十六条 由于车间不按照规定执行，造成污染事故的，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从严处理。

第四章 环境监测

第十七条 按照国家排污证要求制定公司自行监测计划，并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严格实施自行监测计划，并对监测结果依法进行公示。

第十八条 公司应积极配合第三方监测单位和生态环境部门监测站监督性监测工作，不得以任何形式和手段影响监测的进行，保证检测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第十九条 按要求配备在线监测装置并与相关平台联网，不得对在线监测数据进行篡改；按要求对在线监测设备进行维护和校准，保证上传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第二十条 按要求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建立规范的污染因子监测台帐，并上报安环部，由安环部对监测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编制环境监测报告。

第二十一条 做好环境监测报告的定期上报、公示工作。

